关于对“吉安市石溪头学校工业园分校2230kVA专变设备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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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区财购投诉〔2023〕11号

一、项目编号：仁远政采字SC-【2023】032号
二、项目名称：吉安市石溪头学校工业园分校2230kVA专变设备采购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南昌胺玥诺工贸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新溪桥路新二区36栋1单元101室
被投诉人1：吉安市石溪头小学
地  址：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金螺大道
被投诉人2：遂川县仁远建设事务发展有限公司
地  址：遂川县城工农兵大道35号（县茧丝绸总公司四楼）
四、基本情况
投诉人对遂川县仁远建设事务发展有限公司代理的吉安市石溪头学校工业园分校2230kVA专变设备采购（项目编号：仁远政采字SC-【2023】032号）采购过程的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23年9月4日向我局提起投诉。经依法审查，现本投诉案已审查终结。
投诉人称：
投诉事项1：公示附件中小企业声明函标的信息与招标文件不一致，虚假响应招标文件，应按废标处理。
投诉事项2：中标单位有关产品制造商无国家强制认证、国家合法合规工业许可证、行政许可过期。
被投诉人称：
投诉事项1：经查招投标文件有关内容，被投诉公司中小企业声明函有关标的的信息，涵盖了投标文件相关的信息内容。因此，不属于虚假响应招标文件。
投诉事项2：国家对强制认证、工业许可证、行政许可等生产制造有强制性要求，也有相关部门专业管理，每个制造企业都应该遵照执行。但是投诉提供的事实依据是网上资料，也没有注明来源，证据没有法律效应。网络上的信息良莠不齐，凭有限的网络查询手段得到的信息，不能判定有关产品制造商无国家强制认证、国家合法合规工业许可证、行政许可过期。
本项目公开招标，可以更好地接受社会的监督。目前项目还处于采购阶段，采购人将加强验收环节的工作，认真验收、核实产品和制造商的有关信息，如果供应商的履约和招投标文件不一致，必须按照政府采购有关法规严肃处理。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2023年9月7日，本机关组织行业专家组对投诉涉及的内容及资料共同进行了调查核实，调查组意见如下：
投诉事项1：本项目采购需求中包含货物、工程及服务采购，根据预算占比及招标文件，该项目属于货物类采购项目。依据【财库46号】文及招标文件的规定，只需提供所投货物制造商的中小企业声明函。经核查，中标人的投标文件所提供的《中小企业声明函》，除提供了所投所有货物制造商的中小企业声明外，还提供了相关工程及服务承接商的中小企业声明，因此。投诉事项与事实不符，也不符合【财库46号】文的规定，投诉事项不成立。
投诉事项2：投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所投产品制造商的3C认证属暂停状态，即便现在属于暂停状态，也并不足以证明中标供应商针对本项目使用该制造商的产品属于不合规产品，认定所投灭火器为不合格产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投诉事项不成立。
基于专家组以上意见及我局调查结果，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投诉处理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财政部门应当驳回投诉....(二)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之规定，本机关作出如下处理决定:
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予以驳回。
六、权利告知
投诉人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申请行政复议或6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
吉安市吉州区财政局
2023年9月8日
